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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 

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（补发）》的更正公告  
 
 

 

一、情况概述  

本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1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官网

(www.neeq.com.cn)上发布的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（补发）》 (公告编

号:2025-012)，经事后审核发现，该公告部分内容存在错误，且该公告标

题与公告名称不一致，本公司现予以更正。  

 

二、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 

更正前：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四川维珍高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

维珍”）于2025年4月10日收到《民事裁定书》，法院于2024年4月7日出具民事

裁定，内容为：裁定本案按屈志撤回起诉处理。 

更正后：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四川维珍高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

川维珍”）于2025年4月10日收到《民事裁定书》，法院于2025年4月7日出具民

事裁定，内容为：裁定本案按屈志撤回起诉处理。 

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除上述内容外，原公告内其他内容保持不变，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(www.neeq.com.cn)的《子公

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(更正后)》(公告编号:2025-012)。公司对上述更正给

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
  

广东峰华卓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25年4月17日  


